
 

 

校教函〔2024〕27 号 

关于强化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性评价有关

安排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扎实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，贯彻落实

OBE 理念，优化理论课程考核，加强课程教学过程性评价，

根据《安徽建筑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《安徽建筑大学课

程考核形成性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文件，结合教育教

学实际，现就加强理论课程教学过程性考核评价有关工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安排 

1.适当提高过程性考核成绩在课程总评成绩中的比重。

考试课程的平时成绩所占比重原则上应不低于 40%、不高于

50%，考查课程的平时成绩所占比重原则上应不低于 50%、不

高于 60%。 

2.学时数不低于 32 学时的理论课程须由开课单位合理

安排课程期中考试（或中期测验），考核成绩纳入学生平时

成绩，考核材料作为教学资料予以留存。 

3.根据课程教学评价改革需要，本学期试行将期末考试

时长统一调整为 90 分钟/场次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

1.各教学单位要适时制定课程过程考核方案，将方案核

心内容纳入课程教学大纲，逐步构建与人才培养目标和课堂

教学模式相适应的课程学习考核评价体系。 

2.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将课程作业、课堂笔记、课

内实验、章节测验、期中考试（或中期测验）、课堂表现等

学习过程情况纳入考核内容，将过程性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

全过程。 

3.根据考试时长调整情况，各教学单位要合理安排课程

期末考试，统筹试题总体难度和题量，做到难易适中、题量

适当，有较为全面的知识覆盖面。严把终结性考核命题审核

关，科学合理有效开展命题工作。 

4.各教学单位要组织专业系（教研室）、课程组及任课

教师等，开展集体备课，加强课程教学研究，强化过程评价、

健全综合评价，持续深化教学改革，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

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，加强课堂参与和课堂纪律

考查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引导

学生树立良好学风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教务处（招生办、创新创业学院） 

2024 年 10 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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